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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开市起复牌。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

２８９

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纪德法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的董事

９

名，董事会秘书和

证券事务代表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

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

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项议案关联人陈华峰回避表决。

８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分别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项议案关联人陈华峰回避表决。

８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为了具体实施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事项，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宜：

１

、 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２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派

息或配股等事项时， 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和行权价格

进行调整；

３

、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

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４

、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和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

项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５

、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

６

、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

出行权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

资本的变更登记；

７

、 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及未行权标的股票的锁定事宜；

８

、 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

的行权资格，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限制性股票，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限制

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９

、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进行管理；

１０

、授权董事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本项议案关联人陈华峰回避表决。

８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以上三项议案尚需《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稿）》等相

关资料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召开股东

大会审议议案的事宜，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程序另行通知。

四、《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１５６０

号公司变频

器新工厂一楼报告厅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９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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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０５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

２８９

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

公司监事会主席彭胜国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的监事

３

名，董事会秘

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经讨论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对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核查。

监事会认为相关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

人选的，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证监会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

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３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计划尚需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３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计划尚需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免去彭胜国先生监事的议案》

为了公司营销工作的更好开展， 让负责公司营销工作的彭胜国先生更专注于公司业

务的开展，现免去彭胜国先生监事会监事职务。

３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并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

议通过。

四、《关于选举沈辉忠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３

名赞成，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名弃权，

０

名反对；并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

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附件：简历

沈辉忠：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工学硕士，

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８７

年于中国纺织大学自动化系担任助教；

１９８７

年—

１９９２

年担任上

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产品开发科科长助理；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５

年担任杭州西子电梯厂副总工

程师；

１９９６

年起就职于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任公司

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工程中心总监。

沈辉忠先生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现持有公司股

票

３

，

４８６

，

８２５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票

３

，

１３８

，

１４３

股；其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五）上

午

９

：

３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提交的

相关议案，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纪德法。

３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

４

、会议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１５６０

号公司变频器新工厂一楼报告厅。

５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

６

、出席人员：

（

１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登记在册，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均有权以

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

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公司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含职工监事）、董事会秘书。

（

３

）监事候选人。

７

、列席人员：

（

１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２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３

）公司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选举沈辉忠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公告，相关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说明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累积投票制度》的

相关规定，此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

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

使用。

四、会议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法人股东

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还须持有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

２

、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自然人股东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

身份证。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异地股东

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１６

：

３０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不接

受电话登记。

４

、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

５

、注意事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五、会议联系方式：

１

、会议联系地址：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邮编：

２０００５０

。

２

、会议联系电话（传真）：

８６－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０５

。

３

、会议联系人：周小姐。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

附件：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

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

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沈辉忠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注：

注：

１

、上述议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对应栏中打“

√

”为

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

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止。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授权委托书应由法定代表人签

署并加盖法人股东印章。

委托人

／

单位（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

／

单位股票账号：

委托人

／

单位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签发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４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５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以电话方式向各位

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以传真方式召

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重庆捷程置业有限

公司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本公司持有的重庆捷程置业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

４９％

，简称“捷程公

司”）

４０％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１１７００

万元及

４０％

的债权（股东借款）作价人民币

５７１６０

万元转

让给森源家具集团有限公司，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发渝中区渝中组团

Ｃ

分区

Ｃ１１－１

号地块（两路口片区）项目。

本次股权转让，另一股东重庆市新城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５１％

）已书面声明放

弃优先购买权。 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仍持有重庆捷程置业有限公司

９％

的股权及对应债权。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４

证券简称：渝开发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及债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公司与森源家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公司”）签定《合作

协议书》，将本公司持有的重庆捷程置业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

４９％

，以下简称“捷程公司”）

４０％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１１７００

万元及

４０％

的债权（股东借款）作价人民币

５７１６０

万元转让给

森源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和股权两项转让合计作价人民币

６８８６０

万元。转让完成后，本

公司仍持有捷程公司

９％

的股权及对应债权（股东借款）。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

股公司重庆捷程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３

、本次股权转让，另一股东重庆市新城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５１％

）已书面声明

放弃优先购买权。

４

、本公司与森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与捷程公司不存

在资金占用，本公司不存在向捷程公司提供担保和委托捷程公司投资理财等事项。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名称：森源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３

、注册地：泉州南安福铁工业区

４

、法定代表人：苏加旭

５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６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家具及木制品

７

、主要股东：苏加旭、苏桂治

８

、森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方面无

任何关联关系

９

、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１

日）：

项目 金额

（

万元

）

资产总额

６０００９．５７

负债总额

２６６１３．５５

其他应收款项总额

２０２５．１４

净资产

３３３９６．０２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６５２４．８５

主营业务利润

８４５４．６８

净利润

６２２０．９９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捷程公司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

设立重庆捷程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拟参与渝中区渝中组团

Ｃ

分区

Ｃ１１－１

号地

块（两路口片区）竞拍的议案》，并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

公告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捷程公司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正式签

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重庆市渝中区渝中组团

Ｃ

分区

Ｃ１１－１

号宗地。 （详

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公告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

子公司重庆捷程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议案》， 将捷程公司

５１％

的股权及

５１％

的债权

一并作价人民币

８５

，

０６０

万元转让给重庆市新城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公告内容）。

本次公司转让捷程公司

４０％

的股权及

４０％

的债权，其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

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等情形。

２

、捷程公司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

日，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的《审计报告》［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０

）

ＮＺ

字第

０３０３８１

号］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项目 金额

（

万元

）

资产总额

１５２

，

９０４．６４

负债总额

１４２

，

８８６．６６

净资产

１０

，

０１７．９８

净利润

１７．９８

同时，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重康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１０

号］评估（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５２，９０４．６４ １５５，８３９．５７ ２，９３４．９３ １．９２

资产总计

１５２，９０４．６４ １５５，８３９．５７ ２，９３４．９３ １．９２

流动负债

１４２，８８６．６６ １４２，８８６．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４２，８８６．６６ １４２，８８６．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１０，０１７．９８ １２，９５２．９１ ２，９３４．９３ ２９．３０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交易标的和价格

本公司同意将所持有对捷程公司的

５７１６０

万元债权（“股东借款”）和所持捷程公司

４０％

股权（所占注册资本为

４０００

万元）作价

１１７００

万元转让给森源公司，债权和股权两项转让合

计作价（转让价款）

６８８６０

万元。

２

、款项支付及股权变更登记

（

１

）本协议签订前，依双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公司已收到的森源公司投资款

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整（

１２０００

万元）直接转抵森源公司应付本公司转让对价，作为森源公

司支付本公司的第一期转让款。 同时本公司应在本协议签订后，会同捷程公司尽快把捷程

公司

７％

的股权及相应债权过户给森源公司或森源公司指定公司名下， 并办理相关的变更

登记手续。

（

２

） 在本公司把捷程公司

７％

的股权及相应债权过户给森源公司或森源公司指定公司

名下后一个月内，森源公司再支付转让价款

２０％

（人民币

１３７７２

万元）及其资金占用费给本

公司。

（

３

）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前，森源公司再支付转让价款

２０％

（人民币

１３７７２

万元）及其资金

占用费给本公司。

（

４

）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前，森源公司再支付转让价款

２０％

（人民币

１３７７２

万元）及其资金

占用费给本公司。

（

５

）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前，森源公司应付清余下转让价款及其资金占用费给本公司。

（

６

）森源公司在进行每一期分期付款时，其该分期所付款产生的资金占用费应合计并

入股权转让款，并一并支付给本公司。 森源公司分期付款应支付的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标准

方式为：对于未付款项，其资金占用费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起算至各期实际付款时间，费率以

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

３０％

，分别随各期转让款一并支付。

（

７

）股权过户变更登记与森源公司的付款期进行匹配，即森源公司向本公司支付的当

期转让价款到位后，双方大力配合办理该期付款所对应的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双方力

争股权变更在每期付款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过户变更手续；如不能按时完成上述捷程

公司过户相应手续，则森源公司可以顺延后期付款；但上述顺延付款不影响本协议约定的

资金占用费的支付。

（

８

）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若因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或政府限制导致本公司

转让的捷程公司的股权仍不能按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及比例过户到森源公司或其指定公司

名下，双方另行协商处理方案，且互相不承担违约责任。 若届时一方提出解除本协议的，本

公司应在五个工作日内把己收到森源公司的全部款项一次性返还给森源公司，并自收到款

项之日至实际退款之日按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

３０％

退还资金占用利息。

３

、定价情况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价格系由本公司与森源公司按协议方式确定。

捷程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转让

４０％

股权（所占注册资本为

４０００

万元）给森源公

司，作价

１１７００

万元。

捷程公司负债总额

１４２

，

８８６．６６

万元， 转让

４０％

债权给森源公司， 转让价格为

５７１６０

万

元。

债权和股权两项转让合计作价

６８８６０

万元。

４

、协议的生效、变更、解除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经公司董事会及有

权的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

五、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将捷程公司

４０％

的股权及

４０％

的债权转让给森源公司， 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

回笼资金，保证公司其他项目的获取和建设资金需求。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实现的溢价约

７６００

万元，对公司净利润影响约

５７００

万元（所得税

率

２５％

），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符合本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实现了本公司及股东利益与价值

的最大化。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合作协议书》；

３

、捷程公司《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４

、股东声明。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杭州新湖商务大厦十一楼会议室

（三）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虞迪锋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七） 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６０

人， 代表股份

４４７１３６０６０６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７１．９９％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４４７００５００４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１．９７％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５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１０５６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版）》

本议案组为特别决议案，股权激励对象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组表决。

（

１

）激励对象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７１０６１９１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６８１１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３０５８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

２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７１０７０３１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５８７１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３１５８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

３

）激励对象及期权分配情况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７１０８７２９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６８１１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５２０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

４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可行权日、禁售期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７１０６１９１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５８７１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３９９８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

５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７１０７０３１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５８７１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３１５８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

６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７１０７０３１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５８７１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３１５８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

７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７１０６１９１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５８７１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３９９８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

８

）实行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７１０７０３１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５８７１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３１５８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

９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７１０６１９１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６７１１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３１５８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

１０

）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７１０７０３１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２５８７１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弃权

３１５８０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

（二）审议通过了《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股权激励对象股东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７１０７０３１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５３０３２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１３７２５８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股权激励对象股东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４７１０６１９１６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５２６７２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０％

；弃权

１４６０１８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１％

。

以上第（一）、（二）、（三）项议案同意票数均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各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了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徐伟民律师和梁作金律师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新湖中宝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２．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二年二月三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日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定期份额折算日为每个基金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本次定期份额折算

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定期折算日登记在册的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以下简称“信诚

５００

”，交易代码：

１６５５１１

）和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Ａ

份额（以下简称“信诚

５００Ａ

”，交易代

码：

１５００２８

）。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定期份额折算后信诚

５００Ａ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基金份额折算日折算前信诚

５００Ａ

的基金

份额净值超出

１．０００

元的部分将折算为信诚

５００

的场内份额分配给信诚

５００Ａ

份额持有人。 信诚

５００

份额持

有人持有的每十份信诚

５００

份额将按四份信诚

５００Ａ

份额获得新增信诚

５００

份额的分配， 经过上述份额折

算后，信诚

５００

的基金份额净值将相应调整。

持有信诚

５００

的场外份额的持有人将按上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信诚

５００

的场外份额的分配； 持有信

诚

５００

的场内份额的持有人将按上述折算方式获得新增信诚

５００

的场内份额的分配。

信诚

５００

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

计入基金财产；信诚

５００

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截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

产。

信诚

５００Ａ

折算成信诚

５００

的场内份额截位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３

）信诚中证

５００ Ｂ

份额折算

信诚中证

５００ Ｂ

份额不进行份额折算，其基金份额净值和份额数保持不变。

４

）折算后信诚

５００

的总份额数

折算后信诚

５００

的总份额数

＝

定期份额折算前信诚

５００

的份额数

＋

信诚

５００

持有人新增的信诚

５００

份额

数

＋

信诚

５００Ａ

持有人新增的信诚

５００

份额数。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一）定期份额折算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业务、配对转换业务；

信诚

５００Ａ

和信诚

５００Ｂ

交易正常。 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并进行份额折算。

（二）定期份额折算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

配对转换业务，信诚

５００Ａ

暂停交易。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有者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定期份额折算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

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当日，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信

诚

５００Ａ

恢复交易。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复牌首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信诚

５００Ａ

复牌首日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的信诚

５００Ａ

份额净值 （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 由于信诚

５００Ａ

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折算前的收盘价扣除第一个运作周年的约定

收益后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

２

月

１４

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五、重要提示

由于信诚

５００Ａ

新增份额折算成信诚

５００

的场内份额数和信诚

５００

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截位

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舍去部份计入基金财产，持有较少信诚

５００Ａ

或信诚

５００

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

法获得新增场内信诚

５００

份额的可能性。 因此，上述份额持有人可在基金份额折算日之前将原有份额卖

出或者增加持有份额的数量来保证自身权益不受损害。

投资者若需办理信诚

５００

场内份额的赎回业务，需通过具有基金申购赎回权限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

员单位进行办理， 或将该份额转托管至具有此类业务权限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之后再行申请办

理赎回业务。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

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查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７７

股票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６

债券简称：

１１

正泰债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告所载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与经审计的

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以下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

填列。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期较上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８

，

３０２

，

４６０

，

１３６．５０ ６

，

３３９

，

１０９

，

７３５．０９ ３０．９７

营业利润

（

元

）

１

，

０９２

，

２９２

，

８７８．４２ ８３８

，

８７２

，

７２２．９６ ３０．２１

利润总额

（

元

）

１

，

０８４

，

５８７

，

９２７．１１ ８４１

，

４４９

，

５３４．８９ ２８．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

元

）

８１６，６７７，５０７．５０ ６３９，１５２，６０５．９９ ２７．７８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８１ ０．６４ ２６．５６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

元

） ８，３４７，５５７，９３２．９６ ６，１８２，２２７，３７８．８２ ３５．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４，５９４，６２９，７８６．７２ ４，２８２，６１４，７８６．６４ ７．２９

二、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２０１１

年度合并会计报表。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琼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同时披露了《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延期复

牌公告》，因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拟筹划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未

全部完成，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起继续停牌。

日前，相关各方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通报重组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制定

详细的工作计划，并对本次重组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进行深入讨论。由于受春节

长假的影响，在此期间重组工作未有明显进展，截至目前，中介机构已陆续进

场进行新一轮预审计、 评估和完善材料等工作， 本次重组相关工作仍在推动

中，但依旧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待资产重组事项确定后，本

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９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网上

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星

期二）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

者可登录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邵雨田先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杜志喜先生，董事、副总经理李健权先生，总经理助

理邵奕兴先生，独立董事潘大男先生，齐鲁证券保荐代表人钱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７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肯尼亚国家公路管理局的中标通知书。 公司中标肯尼亚

北部走廊修复项目第三期在瓦辛吉舒镇境内的提姆博拉至埃尔多雷特公路

修复项目（

Ａ１０４

），中标金额为

３

，

１１３

，

８７１

，

１９７．７３

肯先令（折

２．３７

亿元人民币，

当前汇率

１３．１５７９

肯先令

／

元），工期

２４

个月。 公司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

２８

天内

需向业主提供一份相当于中标价

１０％

的银行或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的保函

及工程项目施工计划方案。

本项目合同尚未签订。 境外项目存在政治和外汇汇率等风险，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讯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北京办公区（北京分公司）地

址发生变化，变更后的公司联系信息如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Ｂ

区裕华路融慧园

２８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０２４３７

电子传真：

０１０－６８００２４３８

公司董事会秘书于天巡女士及证券事务代表刘畅先生的联系方式同时变更， 变更

后与上述联系方式相同。

二、根据哈尔滨市政府规划及门牌号码的调整，公司哈尔滨办公区（生产中心）地址

由“哈尔滨市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路

２９

号”变名为“哈尔滨市利民经济技术开发区

燕京路

２９

号”，其他信息不变。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１１

公司简称： 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告知本公

司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连续停牌

３０

日，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起继续停牌两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８

日起继续停牌两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继续停牌一个月。

本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收购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及第三方

所持有的铅锌矿资产股权。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正在对方案资料进行补

充完善，标的资产采矿权证后续扩产事宜正在办理之中，尚需履行相关手续。 为维护投资

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

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